附件3

2023年上海市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假肢装配工专项）

暨第十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选拔赛实施方案

根据民政部关于举办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有关安排和《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七部门关于组织开展2023年上海市职业技能竞赛活动的通知》（沪人社职〔2023〕280号）《关于举办2023年上海市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有关要求，结合行业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具体如下。

一、竞赛项目

2023年上海市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设置假肢装配工专项，同时作为“2023年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选拔赛项目。

二、竞赛标准

竞赛执行《假肢装配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年版）》三级/高级工及以上知识和技能为标准。

三、竞赛组织形式

假肢装配工竞赛项目采用按参赛成绩取证方式。初赛阶段由本市假肢生产装配机构自主选拔，按参赛名额遴选参赛选手参加决赛。决赛阶段采用假肢装配工三级/高级工等级技能评价方式进行，成绩合格的参赛选手可获得假肢装配工三级/高级工等级的职业技能证书。竞赛排名成绩按理论知识成绩及操作技能成绩总分计算确定。

四、参赛要求

（一）参赛人员基本要求

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累计从事相关职业工作满2年的本市在职职工；对残障人员服务工作有爱心和责任心，学习能力较强，身体素质好，具备较好的心理素质和较强的应变能力。

已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称号及已取得“全国技术能手”申报资格的人员不参赛。

（二）参赛人数

本市假肢生产装配机构应通过内部选拔，可报送不少于2名优秀者参加市级竞赛。

五、竞赛奖励

（一）奖励措施

本次竞赛的奖项设置和奖励办法按照市民政局技能竞赛相关规定执行。即设选手个人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1名，优胜奖若干名；获奖选手不超过决赛参赛选手数量的50%。向获得个人奖的选手颁发奖状和奖金，向其他参赛选手颁发参赛证书。奖金标准为一等奖10000元，二等奖6000元，三等奖4000元，优胜奖1000元。

（二）技能等级晋升

决赛成绩合格的参赛选手可获得三级/高级工等级的职业技能证书。

晋升后的职业技能等级不得超过竞赛前所持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两个级别。

六、竞赛实施

在上海市级赛组委会的统一领导下，设立假肢装配工赛事执委会，赛事执委会办公室设在市民政局残疾人福利处，负责竞赛组织实施和统筹协调工作。

（一）相关单位组织预赛（9月底完成）

本市假肢生产装配机构要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做好竞赛选手的选拔工作，确保高水平、高素质选手顺利参加市级竞赛暨选拔赛。

（二）开展市级决赛（10月底—11月上旬）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竞赛的考试、考核、阅卷、评定等考务工作，聘请相关考评员及专家担任。选拔工作拟于11月下旬在上海假肢厂有限公司举办。

（三）开展强化培训（2024年1月—2024年3月）

按市级选拔赛名次确定前6名符合参加全国竞赛要求的选手或历年技能等级认定成绩优秀的选手参加封闭培训。根据考评依据和竞赛内容邀请相关领域专家担任培训教师组织开展集训和模拟赛。依据各位选手集训情况和成绩，最终确定参加全国竞赛的上海选手。

七、宣传保障

（一）加强经费保障

竞赛费用主要包括：技术命题费、裁判培训课酬、专家食宿差旅费、裁判人员食宿差旅费及劳务费、场地费、部件材料费、假肢模特员费、专用设备租赁费、宣传费等，本着廉洁办赛、节俭办赛、社会支持的原则，按照相关规定筹集使用。

（二）营造良好氛围

突出假肢装配工在假肢生产装配机构中的作用，为其成长搭建平台、提供舞台，宣传技能竞赛在高技能人才培养、使用、选拔和激励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持续在民政行业以及全社会营造崇尚技能、尊重劳动、关爱人才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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